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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15 号 

 

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半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1.56 亿元，同比下降

32.75%，半年度营业收入已连续三年下滑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

利润为亏损 7,964.12 万元，亏损规模较去年同期有所收窄；经营活动

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137.83 万元，同比增加 95.66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下滑的

具体原因和下滑趋势是否具有持续性，是否表明你公司的经营状况仍

未有明显改善，持续经营能力是否面临重大不确定性，以及进一步说

明你公司下一步为改善经营业绩拟采取的措施。 

（2）结合报告期内与客户和供应商的结算情况，说明报告期内

销售收现与采购付现规模明显增加的原因，以及与同期营业收入和营

业成本变动趋势的匹配性。 

（3）说明报告期内 G&G 业务板块、新业务发展板块和油气资

产板块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4）结合报告期内主要控参股公司的业绩情况，说明对于业绩



2 

未达预期或亏损的控参股公司的下一步处置安排。 

（5）补充披露你公司参股公司欧美克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，

说明相关公司未向你公司提供财务数据对你公司编制报告期财务报

表的影响，结合前述情况和你公司参与该公司经营活动与治理运作的

实际情况，说明你公司仍将该公司作为联营企业列报是否符合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2.半年报披露，报告期末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

2.48 亿元，较期初增加 56.74%，其中因将永续债权投资计入其他权

益工具而增加净资产 1.83 亿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你公司将控股股东在签署《永续债权投资协议》前已

出借给你公司的 1.83 亿元债务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的相关安排，是

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第二十七条

“企业对所有金融负债均不得进行重分类”的规定。 

（2）结合《永续债权投资协议》和《永续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

议》中关于将出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，公司因立案调查、负

面舆情、经营困难等原因影响履约能力，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等多个

事项列为你公司违约情形，投资方在违约情形下可要求你公司采取宣

布全部投资资金到期等补救措施或直接视为你公司宣布全部投资资

金到期，以及在宣布全部投资资金到期情形下你公司应清偿全部投资

本金及利息的相关条款内容，进一步说明相关条款是否表明你公司在

《永续债权投资协议》下无法无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

产来履行合同义务，你公司将永续债权投资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是否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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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金融工具列报》第九条、第十二条和第

十七条关于权益工具认定条件的规定，以及你公司是否应根据《企业

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金融工具列报》第八条和第十条的规定，将永续

债权投资涉及的款项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。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是否有基于《永续债权投资协议》

对你公司增加投资或借款规模的安排，以及相关投资或借款安排是否

以你公司将永续债权投资计入其他权益工具的会计处理为前提条件。 

（4）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亏损情况和报告期末扣除其他

权益工具后的净资产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将永续债权投资

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以增厚净资产进而规避净资产为负的意图。 

（5）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，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将永续债权投资

计入其他权益工具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、谨慎，以及前期对我部关注

函（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298 号）的回复内容是否准确、完整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事项（1）、事项（2）和事项（5）进行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3.半年报披露，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、存货和合同负债规模

均较期初大幅增长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的订单获取情况和对外采购情况，说明预付

账款、存货和合同负债规模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与你公司

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匹配性。 

（2）说明存货中在产品和库存商品规模增加，但存货跌价准备

未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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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说明报告期末预付账款的主要对象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，以及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资金

预付情况。 

4.半年报披露，你公司已与部分债权人达成执行和解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执行和解目前的进展情况，以及你公司是否具备按计

划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。 

（2）说明与其他已进入案件执行阶段的债权人是否有达成和解

的安排，相关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持续经营

能力是否造成不利影响，以及你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5.半年报披露，你公司正在推进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

致行动人发行股票事项。请你公司说明相关事项截至目前的最新进展

和后续安排，相关事项的推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以及你公司是

否就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9 月 13 日前将有关

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2 年 9 月 5 日 


